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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104 年新進職員甄試試題 

類別: 法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節次:第三節 

科目:1.民法 2.民事訴訟法 

注 
意 
事
項 

1. 本試題共 2頁(含 A4 紙 1張)。 

2.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
3.本試題分 6大題，每題配分於題目後標明，共 100 分。須用藍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

答案卷指定範圍內作答，不提供額外之答案卷，作答時須詳列解答過程，於本試題或

其他紙張作答者不予計分。 

4.本試題採雙面印刷，請注意正、背面試題。 

5.考試結束前離場者，試題須隨答案卷繳回，俟本節考試結束後，始得至原試場或適當處所

索取。 

6.考試時間：120 分鐘。 

一、地主甲於民國 100 年 3 月 31 日與乙公司訂立新建大樓工程契約，工程進行中，甲於 100

年 6 月 1 日發現系爭大樓之樑柱、牆壁均有多處裂縫；時隔未久颱風過境，已完工部分之

牆柱更出現大量泥土流失及石料外漏等瑕疵，嚴重影響建物安全。試問： 

(一)甲於 101 年 12 月 1 日請求乙公司修補瑕疵，遭乙以修補費用過鉅而拒絕之。乙拒絕有

無理由（5 分）？此時甲可主張何種權利、依據為何（10 分）？  

(二)最高法院就承攬物瑕疵擔保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有何見解？（5 分） 

二、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六人共有 A 地，應有部分各 1/6，且未定管理方法。今經甲丁戊

己四人同意，可否為下列行為： 

(一)將Ａ地設定抵押權給庚？（5 分） 

(二)將Ａ地出賣且移轉所有權給辛？（5 分） 

(三) 乙丙若不同意上述（一）、（二）之行為，可主張何種權利？（10 分） 

三、試說明拋棄繼承之要件與性質。（10 分） 

四、甲夫、乙妻（住所設於新北市板橋區）有未成年之子女丙、丁（與父母同住）；丙、丁、

戊共有建地一筆（位於花蓮縣），應有部分各 1/3，嗣因分割意見不一致無法形成共識，

戊因此起訴請求分割共有物。試問： 

(一)本案管轄法院為何？（5 分） 

(二)戊應列何者為被告，始為合法代理？（5 分） 

(三)訴訟中，甲、乙對分割方法意見不一致時，法院應如何處理？（1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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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甲主張乙無權占有其所有未辦理建物登記之房屋，本於民法物上請求權之法律關係訴請判

令乙返還該屋。乙抗辯該屋為其所有，縱非其所有，其亦有占有之正當權源云云。試問：  

(一)本案應由何人就何等事實負舉證責任？（10 分） 

(二)如法院審理認定該屋係甲所有，且乙亦無占有之正當權源，判決乙敗訴確定後，乙另

行起訴請求確認該屋之所有權存在，有無違反一事不再理原則？（10 分） 

六、甲向乙銀行申請核發信用卡使用，嗣後乙寄發簽帳消費帳單予甲，總計新台幣 25 萬元。

甲拒不給付，故乙向法院聲請向甲發支付命令。若甲未依法於不變期間內向法院提出異

議後，乙聲請強制執行，甲此時發現有約定書可證明已為一部清償，甲應如何救濟？

（請依新舊法之規定分別論述）（10 分） 


